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垫江县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疫情

防 控 工 作 领 导 小 组

垫肺炎组发〔2022〕2号

垫江县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疫情

防 控 工 作 领 导 小 组
关于调整专项工作组成员的通知

各乡镇(街道)党(工)委、人民政府(办事处)，县委各部委室，县级

各部门，各人民团体，县属各企事业单位，各驻垫单位：

因人员变动和疫情防控工作需要，经垫江县新型冠状病毒肺

炎疫情防控工作领导小组同意，现将调整后的专项工作组成员通

知如下：

垫江县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疫情防控指挥部由毛平书记任指挥

长，张涛县长任执行指挥长，彭锋常务副县长任常务副指挥长，

刘新民副县长任副指挥长，其他县领导按工作分工任分指挥长。

文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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指挥部设综合办公室和 10个专项工作组。

一、综合办公室

主 任：彭 锋 县委常委、常务副县长

常务副主任：刘新民 县政府副县长

副主任：陈 维 县委办公室主任

陈维平 县政府办公室主任

汪 涛 县卫生健康委主任

牵头单位：县政府办公室

工作职责：

1. 组织协调各成员单位、各专项工作组、各乡镇(街道)、县

级各部门等履行职责；

2. 收集、整理、上报新冠肺炎疫情工作信息；

3. 督促工作进度及成果，起草有关政策文件，承办有关会议；

4. 负责收集汇总市县疫情防控相关信息，与县委办公室对报

送信息实行归口管理。

综合办公室下设协调调度组、材料组、信息组、会联组、督

查督办组、大数据协作组。

二、专项工作组

(一)医疗救治组

责任领导：刘新民 县政府副县长

吴文聪 县政府办公室党组成员

汪 涛 县卫生健康委主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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牵头单位：县卫生健康委

成员单位：县科技局、县市场监管局、县医保局、县人民医

院、县中医院。

工作职责：

1. 负责建立医疗专家、医护人员、设施设备、医院床位台账，

并指导各乡镇(街道)做好医疗救治、医疗保障工作；

2. 组织制定和实施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疫情相关诊疗技术方

案；

3. 为医疗救治所需诊断试剂、药品等提供保障，加强人员调

配，提出完善医疗救治工作的策略、措施建议；

4. 负责对全体卫生专业人员开展防控知识培训；

5. 负责开展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疫情相关科学研究；

6. 完成县疫情防控工作领导小组交办的其他事项。

(二)疫情防控组

责任领导：刘新民 县政府副县长

吴文聪 县政府办公室党组成员

汪 涛 县卫生健康委主任

牵头单位：县卫生健康委

成员单位：县教委、县公安局、县民政局、县生态环境局、

县交通局、县农业农村委、县商务委、县文化旅游委、县市场监

管局、县林业局、县邮政管理局、高铁垫江站。

工作职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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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分析研判全县疫情形势，制定疫情防控预案，提出疫情防

控措施建议；

2. 负责对确诊病例、疑似病例、无症状感染者的行动轨迹追

踪，对密切接触者、次密切接触者进行追踪管理，根据流调分析

结果等提出管控措施建议；

3. 负责统筹开展核酸检测及结果反馈、疫苗接种等工作；

4. 根据疫情防控工作需要，提供专家咨询服务，选派专家赴

重点乡镇(街道)协助开展疫情处理工作；

5. 完成县疫情防控工作领导小组交办的其他事项。

(三)医疗物资保障组

责任领导：刘德仁 县政府副县长

王 天 县政府办公室副主任

黄良平 县经济信息委主任

牵头单位：县经济信息委

成员单位：县发展改革委、县财政局、县人力社保局、县商

务委、县卫生健康委、县审计局、县市场监管局、县医保局。

工作职责：

1. 负责各类防疫物资储备保障，指导各乡镇(街道)加强经费

保障；

2. 负责做好防疫物资价格监测预警，密切关注因新型冠状病

毒肺炎疫情可能引起的市场价格波动；

3. 完成县疫情防控领导小组交办的其他事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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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社区排查组

责任领导：邹 洋 县委常委、政法委书记

石 胜 县委政法委副书记

牵头单位：县委政法委

成员单位：县教委、县经济信息委、县公安局、县民政局、

县司法局、县农业农村委、县商务委、县卫生健康委、县市场监

管局。

工作职责：

1. 开展全面、深入、彻底的社区拉网式排查，重点排查新型

冠状病毒肺炎疫情严重地区来垫返垫走亲访友、旅游等人员；

2. 负责督促落实重点疑似人员管理工作，做好上门宣传告

知、要求居家观察或到指定医院诊治等工作；

3. 负责按上级通知接送国内中高风险地区来渝返垫人员至

集中隔离点；

4. 完成县疫情防控工作领导小组交办的其他事项。

(五)现场处置组

责任领导：甘 宇 县政府副县长、县公安局局长

袁 斌 县信访办主任、县政府办公室副主任(兼)

陈云峰 县公安局副局长

牵头单位：县公安局

成员单位：县司法局、县人力社保局、县交通局、县卫生健

康委、县应急局、县信访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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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作职责：

1. 负责疫情防控突发事件处置及秩序维护、交通疏导等工

作，保障疫情处置车辆人员迅速抵达疫区；

2. 负责可疑区域、疫点、疫区等现场封锁工作，督促各乡镇

(街道)落实属地责任，做好现场处置工作；

3. 负责依法严厉打击阻扰防控措施实施、借疫情防控为名生

产销售伪劣药品和医用物资、扰乱救治医院诊疗秩序、利用网络

和自媒体等散布谣言、扰乱社会秩序等违法犯罪行为；

4. 负责疫情防控中相关突发事件处置；

5. 完成县疫情防控工作领导小组交办的其他事项。

(六)市场监管组

责任领导：姜 卓 县委常委

邓小河 县政府电子政务中心主任

罗 捷 县市场监管局局长

牵头单位：县市场监管局

成员单位：县公安局、县生态环境局、县城市管理局、县农

业农村委、县商务委、县文化旅游委、县林业局。

工作职责：

1. 负责督促各类市场经营主体落实好常态化疫情防控措施；

2. 组织开展各类经营性市场环境秩序专项整治，加强清洁、

消毒、通风，严厉打击野生动物非法交易；

3. 负责督促星级以上酒店落实各项防控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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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负责对医疗废物收集、运输、储存、处置活动中的环境污

染防治监管；

5. 完成县疫情防控工作领导小组交办的其他事项。

(七)交通运输防控组

责任领导：杨岸鸿 县政府副县长

胡世平 县政府办公室副主任

夏育林 县交通局局长

牵头单位：县交通局

成员单位：县公安局、县卫生健康委、县邮政管理局、高铁

垫江站。

工作职责：

1. 负责高铁站、客运中心等交通运输场所落实好常态化疫情

防控措施；

2. 督促各类运输企业落实常态化疫情防控措施；

3. 完成县疫情防控工作领导小组交办的其他事项。

(八)市场供应保障组

责任领导：杨岸鸿 县政府副县长

胡世平 县政府办公室副主任

田洪武 县商务委主任

牵头单位：县商务委

成员单位：县发展改革委、县经济信息委、县公安局、县民

政局、县财政局、县农业农村委、县交通局、县应急局、县市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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监管局、县国资管理服务中心。

工作职责：

1. 负责组织协调农产品批发市场、大型超市企业，保障粮油、

果蔬等市场供应和储备；

2. 负责加强生活必需品价格和供应情况统计监测，适时预警

预报，指导企业货源组织；

3. 完成县疫情防控工作领导小组交办的其他事项。

(九)外事联络组

责任领导：彭 锋 县委常委、县政府常务副县长

陈维平 县政府办公室主任、县政府外办主任(兼)

牵头单位：县政府外办

成员单位：县教委、县公安局、县民政局、县商务委、县文

化旅游委、县卫生健康委、县红十字会。

工作职责：

1. 负责指导协调疫情防控中的涉外事务；

2. 负责牵头协调防境外输入工作；

3. 负责按上级通知接送境外来渝返垫人员至集中隔离点；

4. 指导和督促落实境外垫江人员疫情防控工作；

5. 完成县疫情防控工作领导小组交办的其他事项。

(十)宣传组

责任领导：赵元福 县委常委、宣传部部长

周家琴 县委宣传部常务副部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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牵头单位：县委宣传部

成员单位：县经济信息委、县公安局、县人力社保局、县卫

生健康委。

工作职责：

1. 加大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疫情防控正面宣传力度，营造良好

社会氛围；

2. 负责组织实施新闻发布会，积极正确引导舆论，跟踪县内

外舆情，加强互联网新闻发布的管理和引导，及时处置不实言论，

及时收集、整理和报送舆情监测相关信息；

3. 完成县疫情防控工作领导小组交办的其他事项。

垫江县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疫情

防控工作领导小组

2022年 1月 14日

(此件公开发布)



抄送：县人大常委会办公室、县政协办公室。

垫江县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疫情防控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 2022年1月14日印发


